





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新詩徵選辦法(公告)
1、 目的:

1.提供學生語文展現機會，落實語文生活化概念。

     2.培養學生語文創作以及鑑賞的美感能力。

2、 主辦單位:本校教務處、
3、 協辦單位:總務處、家長會。
4、 參與對象:本校學生。
5、 辦理方式：
國語、英語、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族語文學作品甄選
(一)甄選作品形式：現代詩。每人總篇數至多2篇為限。
     (二)內容要求：30行以內。
     (三)作品用字：英語、漢字、拼音得並用（閩南語採台羅拼音、
         客語採通用拼音、原語不限但須註明使用之拼音系統）
     (四)主題：關懷文化並顯現特色—民生國中、道將圳、好米樂。
  1.任何和主題(建築、人文特色等)有連結的創作皆可。
  2.歡迎創作，參賽作品經查如有任何抄襲、或曾得獎者，
    主辦單位將取消獎勵；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的使用以
    及修改權利。
6、 獎勵: 不分語別，擇優錄取10名。(特優兩名，獎金1000元；優等八名，獎金500元。作品如未達標準，獎項得從缺。)
7、 經費來源:由家長會支出。
8、 繳交日期、地點與形式。
    1.截止時間:03月05日(五)中午12點。
    2.繳交地點:教務處。
    3.作品形式:參閱附件，繳交手寫作品。
九、評審：
    1.評審人員：由主辦單位聘請校內教師中具相關專長者擔任，必
                要時亦得聘請校外人員協助。
    2.評審標準：內容50％、音韻及修辭30％、創意及其他20％。
十、公布成績：110年3月中旬，公告於學校網頁。    
十一、獲獎作品將掛載於學校網頁，另擇優轉為校園裝置藝術，
    並作為數位化教材。
十二、本計畫陳校長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嘉義市立民生國民中學新詩徵選專用稿紙
題目-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資料:   年    班  座號:     姓名:             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PAGE  

